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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
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确认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企业，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企业可以提出申请，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予以全部返还。减免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半的税率不足10％的，按10％的税率征收。对外商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
二.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税收政策。
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确认并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享受上述关于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
三、关于调整《北京市关于鼓励农业利用外资的有关政策》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
将原有关政策第十三条改为：外商投资企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业项目，符合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条件，经营期10年以上的，可减按24％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可报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地方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地方所得税。从事农业、林业、畜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免税、减税待遇期满后，企业申请并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在以后十年内可以继续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将原有关政策第十四条改为：产品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依法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当年出口产值达到企业当年产品产值的70％以上，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半后税率低于10％的，应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的“产品出口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
四、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虚报亏损税务处理的规定。
经税务机关审查确认的，企业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0条所述行为而多报的亏损数额，不论是否已冲抵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或是否处在减、免税期，均可作为隐瞒应纳税所得额，按企业适用的税率及征管法规定的处罚标准计算确定处罚数额，据以处罚。
企业经税务机关审查调减多报的年度亏损额后，当年仍为亏损的，仍可确认其为亏损年度，不计算缴纳税款；当年实现获利的，应确认其为获利年度，按其经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所得税或开始计算定期减免税期；企业经税务机关审查确认的多报的年度损额，冲抵其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造成实际少缴税款的，应计算补缴少缴的税款，造成推迟获利年度及定期减免税期的，应重新计算获利年度及定期减免税期。
五、关于从事信贷、租赁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计提坏帐准备金税务处理的规定。
对从事信贷、租赁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其在盈利期或亏损期均可根据税法及有关规定计提坏帐准备金。
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适用所得税税率的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设在我国境内的从事产品生产、商品贸易服务等业务的分支机构，其生产经营所得应适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同类业务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其总机构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生产产品及销售自产产品，不论是否通过设立销售机构进行销售及销售机构核算方式如何，其生产销售自产产品的利润均应按产品实际生产机构所在地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其总机构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
主管税务机关在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分季预缴时，可就其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之和暂按总机构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征税，待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再按上述规定进行调整。
七、关于外资金融机构若干业务问题的税收规定。
（一）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税务处理：试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将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实行分帐管理，单独核算，分别计算纳税。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外币业务的所得，仍按税法及有关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所得，从被批准之日起，一律按3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和3％的税率征收地方所得税，不享受“一免两减”的税收优惠。
（二）关于计提坏帐准备金的基数范围问题：根据税法及有关规定，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可逐年按年末放款余额（不包括银行间拆借），或者年末应收帐款、应收票据等应收款项的余额计提坏帐准备金。外资金融机构放款业务中的抵押性质的贷款（包括商品、有价证券等各种财产），不计提坏帐准备金。
（三）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向境外总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筹措借款支付的利息有关税务处理问题：外国银行分行向境外总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筹措借款所支付的利息，根据国际税收协定和税法有关规定，属于外国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取得的来源于我国的利息所得，应依法缴纳所得税，税款由该外国银行分行在每次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外国银行分行不属于中国国家银行范围，不应享受税法规定适用于中国国家银行的免税待遇。外国银行分行因由总行拨付的运营资金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拨足而筹措贷款，在其总行未拨足运营资金期间所发生的利息，其中总行未拨足运营资金部分的贷款的利息，不得在计算该分行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八、关于外国企业出租中国境内房屋、建筑物取得的租金收入的税务处理规定。
外国企业出租位于中国境内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凡由承租方自己进行物业管理的，可依据税法有关规定对出租方取得的租金收入征收预提所得税；凡出租方属于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居民，并且其委托的物业管理者为独立法人的，可依据税收协定有关条款，对出租方取得的租金收入征收预提所得税，相关税款由租金支付者代扣代缴。除上述情况可按预提税管理外，对于外国企业出租位于中国境内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的其它形式，一律视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构成机构场所进行征收管理，根据税法有关规定，对其取得的租金收入可统一采取核定收入征税的方法，以30％为核定利润率计算征收企业所得税。
